磴口县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
抵押登记操作规程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工作，保障交易安全，促进资金融通，推动农牧业现代化进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本操作规程所称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或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取得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并享有使用、收益和一定处分的权利，包括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经营权。
本操作规程所称地上附着物是指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固定农牧业设施和具有多年生特性的经济作物。
第3条  磴口县范围内办理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的，适用本操作规程。
第4条  农村牧区士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实行登记制度。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5条  以土地经营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一并抵押；以地上附着物抵押的，该地上附着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经营权一并抵押。                                                                                      
第6条  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的设立、变更和注销，可以由抵押合同一方作为代表到登记机构办理，也可以由抵押合同双方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到登记机构办理。
申请人应当保证其提交的材料内容真实准确。
第七条  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机构为磴口县农牧和科技局、草原森林资源资产由法律法规规定的部门登记。登记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如实、及时、准确登记有关事项。
第八条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应当向发包方备案，并报告所在地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管理部门。
以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抵押的，还应当事先取得承包方
书面同意。
第九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五年以上的，申请人可以向
登记机构申请颁发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流转证书，并向登记机构提
交下列文件：
(1)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2) 承包方的书面同意文件；
(三)土地流转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四)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以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办理经营权流转证书的，还应当提交县人民政府或者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
出具的审查审核意见。
申请人可以持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流转证书向登记机构申请抵押登记。
第十条  地上附着物为固定农牧业设施的，申请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确权并颁发农牧业设施所有权证，并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由权利申请人填写产权登记申请书，并向登记机构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及复印件、土地经营权流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建设农业设施的相关审批、备案文件等文件。
（二）初审。由所在地嘎查村民小组初审，村委会（农场分场）签注意见盖章后报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复核。
（三）复核。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组织对权利申请人的土地来源、设施建设情况和具体地理空间位置进行查验，签注复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四）公示。由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在所在嘎查村组进行公示，公示期七天。公示无异议后，由所在地嘎查村委会、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在公示意见栏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
（五）颁证。由登记机构对申请材料、申请流程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领发农牧业设施所有权证。
申请人可以持农牧业设施所有权证申请抵押登记。
第十一条   农村牧区士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分为抵押权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十二条  申请人申清办理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设立登记，应当向登记机构提交下列文件：
(一)农村牧区士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申请书；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牧业设施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
件；
(三)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四)发包方的备案证明文件；
(五)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的知晓文件；
(六)抵押合同双方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以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申请办理抵押设立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土地经营权流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承包方同意抵押的
书面证明文件。
第十三条  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期间，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债务履行期限等抵押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申请人应当持下列文件，向原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
(一)农村牧区士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发生变更的书面证明资料；
(三)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书、农牧业设施所有权他项权利证明书：
(四)抵押人、抵押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
明文件；
(五)抵押合同双方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
第十四条  在主债权消灭、担保物权实现、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或者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下，申请人应当持下列文件，向原登记机构办理注销登记：
(一)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书、农牧业设施所有权他项权利证明书；
(三)抵押人、抵押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
(四)抵押合同双方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第十五条  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定抵押：
（一）权属有争议的；
（二）投资主体不清的；
（三）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
（四）未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证的；
（五）其它不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
第十六条  申请人办理抵押登记的设立、变更、注销，提
交材料齐金，符合本操作规程形式要求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办理。
申请人办理抵押登记的设立、变更、注销，提交的材料不符合本操作规程规定的，登记机构不子办理，并应当向申请人告知理由。
第十七条  登记机构可以对申请抵押登记的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进行实地查验。
对可能存在权属争议，或者可能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抵押登记申请，登记机构可以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单位
进行调查。
第18条  登记机构完成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设立、变更登记，应当向申请人核发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书和农牧业设施所有权他项权利证明书；登记机构完成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注销登记，应当收回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书和农牧业设施所有权他项权利证明书。
第十九条  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免收登记费用。
第二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持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到登记机构查阅、抄录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档案。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有证据证明登记机构的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信息与其提交材料内容不一致的，有权要求登记机构予以更正。
登记机构发现其登记的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信息与申请人提交材料内容不一致的，应当对有关信息进行更正。
第二十二条  经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登记机构可以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决定等，对相关的农村土牧区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进行变更或者撤销。农村牧区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变更或者撤销后，登记机构应当告知原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  本操作规程由磴口县农牧和科技局、纺沙治沙局、自然资源局等农村产权确权登记的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操作规程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